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 科學研究班 校內招生計畫 
102.10.21訂定 

111.04.18修訂 

一、依據 

教育部中華民國 102年 9月 16日臺教授國字第 1020085949A號辦理。 

二、動機與目的： 

科學教育的領域中，強調透過探究科學的過程來激發學生的科學潛能及興趣，使學生

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其中啟發學生的思考能力、批判能力及培養實驗操作能力是最基礎

的工作，其中更安排選修課程及專題研究，目的藉由選修課程的提供，期望單科資優學生

滿足所需，能夠獲得自己感興趣且更深入更廣泛的課程專業知識，透過師徒制的專題研究

教學模式，由教師引導高中生進行開放式探究的專題實作，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讓學生

成為獨立的研究者，不僅具備實驗能力及提昇科學素養，未來更以考上一流大學與科系作

為目標。 

三、對象：本校 111學年度國三第一階段直升班同學。 

四、申請條件：本校 111學年度國三第一階段直升班同學且已通過英檢初級之直升班同學，皆

可提出申請。(放棄直升者不具申請資格) 

五、招生名額：經審核委員會審查通過，正取 42名，備取若干； 

當正取有缺額時，由備取生遞補，額滿為止。 

六、招生方式： 

（一）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可繳交參加科學研究班甄選申請表。 

（二）獲得全國級科學展覽獎項者且直升排名 100名內得以進入就讀。 

（三）獲得縣級科學展覽獎項特優、優等、甲等者，直升排名得往前進 40名計算之。 

（四）獲得縣級科學展覽獎項佳作者，直升排名得往前進 30名計算之。 

（五）獲得校內科學展覽獎項特優、優等者，直升排名得往前進 20名計算之。 

（六）參加校內科學展覽比賽甲等、佳作者，直升排名得往前進 5名計算之。 

（七）提出申請學生按直升排名依序錄取。 

      ★ 【註 1】：科學展覽比賽：特優(第 1名)、優等(第 2名)、甲等(第 3名)、佳作(第 4名) 

       ★ 【註 2】：以上科學展覽比賽以國中等級為參採標準，國小及以下列為參考。 

七、注意事項： 

（一） 上述科學展覽獎項以教育處或教育部主辦之科學展覽競賽為主。 

（二） 上述科展競賽鼓勵條款只能選擇一項計算，不能重複計算。 

（三） 本班肩負有代表學校參加科展及各項科學競賽之義務。 

（四） 本班採集中式科學研究班型態，對於本校大學升學管道(繁星推薦、申請入學)之

成績排名會另採計年級常模。 

（五） 高一學生必須研修科學專題研究課程，高二完成科學相關作品(例如：英文物理辯

論、科展、科學小論文…)，並經校內指導教師審查合格，學校授與科學專題研究

課程證書。 

（六） ｢科學研究班｣和｢雙語實驗班｣必須二選一，錄取科學研究班的同學必須放棄雙語

實驗班。 

八、申請科學研究班排名，成績計算如下： 

（一）國三上學期三次段考成績共占 40％ 

（二）國三下學期三次段考成績共占 60％ 

（三）以上成績加權比例為：國文×1.0、英文×1.0、數學×2.0、自然×2.0、社會×1.0 

九、本辦法經校長核示後實施。 


